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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F.1778建议书 

固定业务中高频（HF）自适应系统的信道接入要求 

(ITU-R 第205-1/9号研究课题) 

 

（2007年） 

 

范围 

此建议书描述了为使与其它系统之间的干扰最小化固定业务中高频（HF）自适应系统信道接入

的目标和技术。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使用为使用频率自适应技术的HF固定业务系统的应用创造了

新的机遇； 

b) 频谱使用的有效性将通过在固定业务中HF频率自适应系统的使用得到提高。固定业

务在其划分的频谱中必须有效运行； 

c) ITU-R F.1110建议书规定了自适应HF系统的一般特征，同时明确认识到，自适应HF

系统可以提高业务质量、缩短传输时间、提高频谱的有效性、并使用户间的干扰最小化； 

d) ITU-R F.1611建议书描述了自适应HF系统的频率规划和运行；  

e) ITU-R手册－频率自适应通信系统和网络在中频（MF）和高频（HF）频段内的使用

－为HF频率自适应系统提供了指导， 

注意到 

主管部门可以审议确定抗干扰机制能力在HF自适应系统中正确运行的程序， 

建议 

1 频率自适应HF系统应使用现有频率库中最少的活跃（一直在使用中的）频率信道，

以限制对其它用户的潜在干扰； 

2 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与其它系统之间的干扰，HF固定业务自适应系统应使用动态频

率选择（DFS），并采用附件1描述的操作之前和操作期间用于评估信道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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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自适应HF系统信道接入要求 

 

1 引言 

  当与其它HF系统在同一频率和范围内运行时，低于30MHz频率运行的HF固定业务自适

应系统有可能与其它HF系统互相干扰。本附件描述了减轻这种干扰的目标和方法。 

1.1 动态频率选择 （DFS） 

  第729号决议 (WRC-97) 呼吁就MF和HF频段内HF系统自适应的使用和共用的可行性开

展研究。 

DFS 被认为能：: 

– 确保现有频谱承载的扩展； 

– 避免与其它系统同信道运行。 

  自适应HF系统利用数字数据格式与嵌入式网络和台站地址管理呼叫建立和保持。它们

能够通过实施DFS程序来避免信道占用，减少对其它系统的干扰。非自适应接收器可以开发

智能静音系统，以减小来自其它共用信道自适应系统的干扰。 

1.2 HF自适应系统中DFS使用的目标 

  在HF自适应系统中使用DFS的目标是避免HF频段的用户互相干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

通过避免使用或空出在检测到信号后确认为其它系统占用的信道。  

  自适应系统使用的检测机制和程序的实施不包含在本文件的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 

– 自适应系统的设计影响了实施； 

– 与目前制定规定相比，实践经验可以带来更有创新、更为有效的方法； 

– 制造商可以选择不同的实施方法来达到一定的性能水平；因此，监管文件中应只提

供性能标准，而不规定特定的机制。 

2 DFS性能要求 

  DFS性能要求体现为对检测到信号做出的反应。自适应HF系统信道接入应符合以下检测

和反应要求。 

2.1 检测要求 

  DFS机制应能够为做运行状况监测和信道可用性检查检测信号高于最低DFS检测门限

6 dB S/N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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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行要求 

  HF自适应系统应能够进行信道可用性检查，在此期间，系统在800微秒内收听一个特定

无线电信道，以确定是否有另一个系统在这一无线电信道上运行。 

  自适应系统应能够对运行中的信道进行运行中监测，以检查共用信道系统是否开始运

行。在运行中监测期间，信号检测功能在正常自适应系统发射期间连续搜索其它系统的信

号。这就要求在连续的发射之间使用空闲的空间。 

  如果自适应HF系统在之前没有运行，或者没有连续监测有运行中监测的信道，它就不

应在信道可用性检查完成之前在任何信道中开始发射。信道可用性和运行中监测操作将使用

最低DFS检测门限6 dB S/N 比。 

  在这一门限中，遗漏检测一个单边带活音的概率不应超过50%，并且遗漏检测数据调制

解调器波形的概率不应超过30%，两者的误检测概率都不应超过1%。 

2.3 反应要求 

  通过信道可用性检查或运行中监测而标记为含有无线电发射机的信道在2分钟内（不可

用期）不得被自适应HF系统使用。不可用期应开始于检测到无线电信号时。不可用期的监

测操作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按时间抽样进行。  

  信道移动时间是指一个自适应HF系统在检测到高于DFS检测门限信号时停止运行中的信

道发射所需的一段125秒或少于125秒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的发射可能包含通常少于125秒

的正常流量。管理和控制信号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发送，以促进运行中信道的空闲。  

2.4 DFS性能要求的总结 

表1总结了上述DFS的性能要求。 

表1 

参数 值 

DFS 检测门限 最低6 dB S/N 比 

信道可用性检查时间 800 微秒  

不可用期 2 分 

信道移动时间 ≤ 12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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